
	


〔2026〕14号
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关于开展2026年大型医院巡查工作的通知
县级医疗机构，委机关各科室（直属事业单位）：

为全面加强公立医院党的建设，完善医院法治建设和惩防体系建设，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，切实加强卫生行业行风建设，推进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，保障人民群众健康权益，按照《2024—2026年医疗机构巡查安排》，经委领导同意，开展2026年大型医院巡查工作，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一、巡查时间
2026年1月19日至1月25日。

二、巡查对象
县人民医院。

三、巡查依据
《石柱县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方案（2024—2026年度）》。
四、组织方式
为确保巡查工作规范有序、科学高效开展，成立石柱县大型医院巡查工作组，按照要求开展巡查工作。

（一）大型医院巡查工作组织架构
组  长：向大华   县卫生健康委党委委员、副主任

成  员：李胜玉   县卫生健康委党建办负责人
汪海群   县卫生健康委组织人事科科长
付莹莹   县卫生健康委财务科干事
崔首乾   县卫生健康委医政科科长
秦  健  县中医院医务部主任
周晓虹  县中医院财务科干事
马  僖   县卫生健康委医政科干事（联络员）
巡查组下设办公室，设在县卫生健康委医政科，负责统筹协调。
（二）工作开展。各组按照大型医院巡查工作日程表，重点针对公立医院党建、行业作风建设、医院管理、经济运行等方面开展巡查。巡查过程中对提交的资料有疑问，县人民医院应及时对资料进行解释或进一步补充完善，避免与实际工作不符。巡查后15日内，县卫生健康委向医院下达书面《巡查反馈意见》；医院2个月内，提交整改报告及问题清单整改台账；县卫生健康委3个月内，组织“回头看”抽查，核实重点问题整改情况。
（三）医疗机构提前准备的资料清单（17类）
1.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。

2.医院组织构架图及岗位职责表。
3.医院规章制度一览表。
4.医院科室分布平面图。
5.医院班子成员名单及分工。
6.医院科室人员名单及职务。
7.医院高层次人才名录。
8.医院党支部书记名录。
9.医院“十四五”发展规划，近3年年度工作计划总结。
10.现场巡查期间重点会议（如党代会、全院干部职工大会、党委会、院长办公会、全员中层会议及其他院级工作会议等，医疗质量与安全、耗材管理、药事工作、行风建设、招标采购等重要专项会议）计划清单。
11.医院上一周期巡查自查报告、自查情况表、巡查反馈报告（如有）和整改报告；医院近3年审计报告（如有）、医保飞行检查报告（如有）等相关工作报告；医院近一次县委巡察反馈报告和整改报告。
12.医院近一年医疗纠纷清单、收到12345投诉平台的专班清单以及相应处置情况。
13.医院近一年行风典型案例清单、行风自查自纠情况清单。
14.医院近3年采购项目目录。
15.三级综合医院住院服务绩效数据、二三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暨公立医院高质量发展季度监测数据（如无，提供年度数据）。
16.异常住院费用病历自查自纠问题清单、报告。
17.专项工作所需材料（注：可根据具体工作情况适时调整）
（1）整治殡葬领域腐败乱象自查自纠问题清单、报告。
（2）整治重复医疗检查检验行为和违规收费计费自查自纠问题清单、报告。
（3）医保基金管理突出问题专项整治自查自纠问题清单、报告。
（4）公职人员违规“挂证取酬”专项整治自查自纠问题清单、报告。
五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提高政治站位。各单位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切实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医院巡查工作是推动公立医院党的建设的重要途径，是新形势下建立完善医院评价体系、强化医疗服务监管职能的积极探索，是维护公立医院公益性、促进医院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。被巡查医院要成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，落实专人牵头，相关科室配合，有力、有序、有效推进巡查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资料准备。医院要按照《石柱县大型医院巡查细则》撰写自查报告（工作开展情况、存在问题、下一步工作举措等），提前备好17类资料和巡查细则涉及的各项资料。巡查期间，医院为巡查组准备办公场所，设置巡查举报信箱，要积极配合巡查工作，并将巡查时间安排、巡查纪律和巡查组成员名单予以公告，接受监督。
（三）突出问题导向。要坚持问题导向，聚焦人民群众不满意的问题，聚焦行业作风问题多发领域，聚焦行风问题反弹领域，聚焦群众深恶痛绝的“微腐败”，通过实地走访、个案分析、数据比对等方式，系统梳理制度漏洞、管理盲区和作风隐患，形成问题清单并动态更新。建立“问题—整改—反馈”闭环机制，确保巡查不走过场，切实解决影响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深层次矛盾。
（四）强化结果运用。巡查结果纳入医院年度绩效考核、等级评审、评优评先。对发现问题突出的医院，实行“一票否决”或限期整改；建立巡查问题台账，定期分析共性趋势，为行业政策制定提供参考，推动巡查成果从“个案处理”向“系统治理”升级。
（五）严肃工作纪律。巡查组在巡查工作中严格遵守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，严格遵守巡查工作制度和纪律要求。巡查组不干预医院日常工作，不处理具体事务，不承办具体案件。巡查工作严禁弄虚作假、搞形式主义、走过场。
请县人民医院于1月12日前将具体工作联络人姓名、联系方式等报送至医政科马僖OA邮箱。
联系人：马僖；联系电话：73332134，15215055894。
附件：《石柱县大型医院巡查细则（2025年版）》
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

2026年1月12日
  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卫生健康委员会办公室         2026年1月12日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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